
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好想你健

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

法》”）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独

立判断的立场，在认真审核了相关资料后，对公司收到的《关于对好想你健康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3〕第246号）（以下简称

“关注函”）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结合近三年的经营情况、财务数据、行业环境、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论

述本次激励计划考核指标设置的依据、具体测算过程及合理性，净利润考核目

标远低于你公司2020年、2021年净利润的原因及合理性该设置是否符合《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有关规定，能否发挥激励作用，是否涉嫌

利益输送及损害中小股东合法权益 

独立意见：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设置的业绩考核目标结合了公司

经营情况、历史业绩、行业发展趋势以及公司未来发展规划等因素综合考虑而制

定，符合公司现阶段经营发展的实际情况。同时，在宏观经济下行、消费恢复不

及预期、采购成本上涨以及行业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的情况下，该考核指标也存

在一定挑战性。 

本激励计划系公司为提振团队士气，凝心聚力，尽快改善当前经营业绩、

推动业务稳步发展的积极举措，为避免发生考核目标难以达成导致限制性股票

无法解锁、参与对象无法通过本激励计划获得收益从而降低员工创造性与积极

性的情况，基于兼顾业绩考核指标的挑战性与激励作用有效发挥的考虑，相关

设置符合激励与约束对等的原则，有助于激励计划落到实处、实现激励效果，

推动公司顺利实现未来两年的业绩规划，有利于长期实现公司、员工与中小股

东的利益一致性。 



因此，公司对本激励计划业绩考核目标的设置具备合理性，2023年和2024

年净利润考核目标低于公司2020年、2021年净利润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及发展需

求。 

本激励计划选用经审计的营业收入扣除后金额或净利润作为公司层面业绩考

核指标，该指标能够反映公司主营业务的经营情况、盈利能力和市场价值的成长

性，有助于提升公司竞争能力以及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稳定经营目标的实现。

除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外，公司对激励对象个人层面还设置了绩效考核体系，能

够对激励对象的工作绩效作出较为全面并且准确的综合评价。此外，公司在《好

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之“第五章 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具体内容”之“七、考核体系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说明”中对

公司业绩考核指标设定科学性及合理性进行了说明。 

因此，本激励计划的业绩考核设置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十

一条的规定。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设置的业绩考核指标具有合理性，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有关规定，能够发挥激励作用，不涉

及利益输送或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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